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5號

原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陳樹村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宋瑞政律師

複代理人    王識涵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郭大維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楊佳琪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 

上  一  人

訴訟代理人  ○○○  

被 告 共同

訴訟代理人  盧江陽律師

複代理人    蕭志英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兩造就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分割如附表

一分割方法欄所示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比例分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 

　　理　　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

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

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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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

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

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
二、查原告起訴時依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，聲明請求：1.被告應

偕同原告就附表一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。2.被繼承人○○

○所遺遺產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（見卷一第13頁）。

嗣於訴訟繫屬中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以○○○之遺囑為登

記原因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登記為渠等共有，被告丙

○○並於○○○去世後領取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

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17萬元，原

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、179條追加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

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將土地返還與全體繼承

人；以及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17萬元予全體繼承人，納入遺

產依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（見卷一第502、503頁），係本於

○○○之遺產分割所生爭執，基礎事實相牽連，合於首揭規

定，應予准許。

三、被告戊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

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

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國111年4月2日死亡，兩造

為○○○之全體繼承人，○○○尚有1子○○○已拋棄繼

承，故兩造之應繼分均為1/5，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竟於1

11年8月23日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之公證人郭俊麟

公證之遺囑（下稱系爭遺囑）辦理繼承登記，將附表一編號

1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渠等共有各1/2，系爭遺囑乃事先擬

好，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屬無效；縱使有效，亦違反特

留分之規定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塗

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

有。又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之111年4月27日，未經兩

造同意，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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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，應依民法第179條返還

予兩造公同共有；再兩造公同共有○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

產，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請求依

民法第1164條裁判分割等語。並聲明：1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

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於111年8月23日辦理之遺囑

繼承登記。2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將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

地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。3.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,170,00

0元及自11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

算之利息予兩造公同共有。4.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○○○之

遺產，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；如鈞院認系爭遺囑有

效，原告應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，其餘遺產

由原告及被告戊○○平均分配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：系爭遺囑為○○○依法所為，為有效

遺囑，原告主張遺囑無效應無理由；又○○○僅就附表一編

號1之不動產訂立遺囑，其餘動產由兩造依應繼分分配後，

原告分配之遺產價額已超出特留分，故系爭遺囑並無侵害原

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

應無理由。不爭執○○○所遺○○○農會帳戶存款應為1,17

4,415元，然○○○去世時，被告丙○○支出喪葬費及遺產

稅共784,410元，應自遺產扣還，又○○○生前指示應每月

給付4子○○○生活費3,000元，自111年5月至112年5月間已

支出3萬6,000元，亦應自遺產扣除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

駁回。

　㈡被告戊○○：伊對於兩造主張均沒有意見等語。

三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兩造為○○○之繼承人，○○○另有一名兒子○○○已經拋

棄繼承，○○○於111年4月2日死亡，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

遺產；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，連同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

○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，由

郭俊麟公證人做成公證遺囑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並有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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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土地登記謄本、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

清單、郵政儲金存款餘額證明書、臺灣土地銀行存款餘額證

明書、○○○農會111年9月7日回函及檢送之帳戶明細、遺

囑公證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在卷為憑

（見卷一第17至27頁、第75至86頁、第105頁、107頁、第21

1至215頁），堪以採信。

　㈡系爭遺囑之效力：

　1.按公證遺囑，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

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

明年、月、日，由公證人、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民法

第1191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

旨，乃遺囑人將決定之遺囑內容向公證人口述，使公證人了

解意旨以達作成公證遺囑之目的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

第2756號判決參照）。

　2.被繼承人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在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

化聯合事務所為公證遺囑，郭俊麟公證人詢問○○○稱：

「歐里桑現在我們要來公證，就是要來確定說這個就是你本

人的意願。所以我就是說你有講的才有算數，現在你來講給

我們聽，說你今天來你的這個內容是要辦怎麼樣，是什麼原

因你要這樣辦，你來講給我們聽好嗎？」，○○○稱：「我

今天是要來過名，我那塊土地要過名，要過給那個乙○○跟

那個丙○○」、「我這個0000就是要給這兩個」、「這一塊

二分一」、「○○段」、「一人一半」；在場之見證人庚○

○、甲○○均稱：「照他（按指○○○）的意思就好」，公

證人詢問為何指定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繼承，○○○稱：

「就是以前這個細漢仔（按指○○○）算是花過頭了，我才

要過給這兩個。」、「有啊！他們（按指女兒）也有，我都

很多給他們，他們現在過碼頭了，我們老伙仔怎麼有錢可以

給他們。」，公證人遂向○○○解釋特留分之意義，再由公

證人宣讀公證書內容，詢問○○○及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

有無意見，再由○○○蓋指印、庚○○及甲○○簽名，公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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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囑過程，○○○坐在公證人右手邊、庚○○及甲○○坐在

公證人左手邊，公證人全程以台語與○○○溝通，○○○說

話時面對公證人，意識清醒，回答順暢，並無他人在旁提示

如何回答等節，業經本院當庭勘驗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

聯合事務所113年10月7日函檢送之○○○公證遺囑辦案光

碟，有勘驗筆錄為憑（見卷二第131至140頁）。

　2.原告雖主張系爭遺囑係事先所擬撰，而非由被繼承人完整口

述授意云云，惟由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提供之錄影光碟內容可

知，公證人於製作當日即就系爭遺囑內容逐一向被繼承人確

認真意，並由被繼承人口述遺產分配內容，口述過程中被繼

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、應答自然、流暢，說話時面對公證

人，並無照稿宣讀文字之情形，業經本院勘驗公證遺囑錄影

內容在卷。況原告自陳○○○不識字（見卷二第141頁），

依○○○與公證人、見證人對談狀況，顯示其識別及口語能

力均清楚，能陳述分配財產意願，具口述遺囑能力。則縱使

公證遺囑之書面內容為事先製作完成，○○○亦無依照書面

朗讀之情形，而係全程面對公證人口述其遺囑內容，原告主

張系爭遺囑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無可採。

　3.原告復主張系爭遺囑所列之見證人並未全程參與被繼承人○

○○完整口述遺囑意旨之過程云云。經查，證人庚○○證

稱：公證當天伊開車載甲○○、○○○及丙○○的配偶至公

證人事務所，甲○○是伊朋友，伊有向甲○○說明要去見證

遺囑，伊們全程都有在場，公證人問○○○要怎麼分配，有

先打字，○○○就當場這樣講，他很堅持0000號土地要分給

丙○○、乙○○，該土地上面有兩棟房子，伊有先幫他過戶

給丙○○跟乙○○，但這筆土地稅金太高，○○○很節儉，

才想說用遺囑的方式，○○○說小兒子行為不好，怕土地被

小兒子賣掉，女兒嫁出去有嫁妝，○○○有跟公證人說這些

事情，伊與甲○○在場有看到等語（見卷二第150至153

頁）；證人甲○○證稱：伊與庚○○認識很多年，庚○○是

代書，她有要伊作遺囑見證人，當天是庚○○開車載伊去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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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人事務所，○○○立遺囑時伊有全程在場，○○○說他歲

數大了，要趁精神很好、健康的時候，要把○○段0000地號

土地分配給乙○○、丙○○，公證人有問他為什麼要這樣

分，他有說女兒有嫁妝，要分給兒子，伊們去公證人事務所

時就待在錄影的會議室裡面，○○○在講財產分配的時候都

是自己講等語（見卷二第155至158頁），足認證人庚○○、

甲○○全程在場見證○○○之遺囑過程，原告主張難認有

據。從而，系爭遺囑係在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之狀態

下，由○○○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

經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擔任見證人並簽名用印，已如前述，

揆諸前揭說明，已符合民法第1191條之要件，系爭遺囑應屬

有效。

　4.按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依其所定，民法

第116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○○○於系爭遺囑中，就其遺

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定有分割方法，分歸由被告丙○○、乙

○○取得各1/2（見卷一第182頁），且如前所陳，系爭遺囑

既屬合法且有效，則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持該遺囑辦理繼承

登記，於法有據，自無侵害原告之繼承權之可言。原告依民

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

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
　㈢系爭遺產範圍：

　1.查被告丙○○於111年4月27日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

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等

節，有○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丙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取

款憑條在卷可參（見卷二第11、13、19、23頁），並為被告

丙○○所不爭，堪以採信。

　2.被告丙○○辯稱上開款項係用以支付○○○之喪葬費及遺產

稅等語。按遺產管理、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，由遺產中支

付之，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。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，具有

「共益」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

用，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、繳納稅捐等均屬之，至於被繼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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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喪葬費用，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，且依一般倫

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，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，並由遺

產支付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經查，被告丙○○主張支出○○○之喪葬費明細為葬

儀社320,000元、塔位27,000元、手尾錢100,000元、救護車

費用2,000元、救護車隨行人員紅包1,200元、壓棺位紅包2,

400元、封釘紅包2,000元、法會3,000元、法會牽亡歌5,000

元、火化場9,000元、遺產稅216,210元、大孫捧斗紅包6,00

0元、代書費用25,000元、葬儀桌椅費用1,600元等節，並提

出禮儀社出具之明細、○○○公園公墓使用申請書、代書事

務所收據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度遺產稅繳款書為憑

（見卷一第313至323頁）。審酌上開費用為依常情辦理喪事

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被告丙○○上開主張應屬可採。至被告

另主張需支出「○○先生紅包、桌菜、○○○每月3,000

元」等節，難認與喪葬費用相關，應不可採。從而，被告丙

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應為720,410元。

　3.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領取之1,170,000元，其中720,4

10元用於喪葬費有理由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丙○

○返還溢領之449,590元（計算式：1,170,000-720,410=44

9,590）與全體繼承人，應有理由，並應加入○○○之遺產

範圍，按此總額計算每一繼承人按應繼分可分得數額，再自

丙○○應繼分內扣還。

　㈣系爭遺產分割方式：

　1.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

處分遺產；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分2

分之1；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

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，民法

第1187條、第1223條、第1225條分別定有明文。關於特留分

扣減權行使之規定，雖僅就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為規範，惟

參諸民法第1187條關於遺囑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之意旨，以

遺囑指定應繼分或分割方法而有侵害特留分者，解釋亦得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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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減之標的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

　2.經查，本件法定繼承人應為兩造，法定應繼分依照民法第11

38條第1款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等規定，即兩造各1/5，故

依民法第1223條第1款之規定，原告之特留分為應繼分之2分

之1，故渠等之特留分為各10分之1。又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

表一編號1至5所示價值共20,451,710元，扣除附表一編號6

喪葬費、遺產稅等720,410元後，遺產淨值為19,731,300元

(計算式：20,451,710-720,410=19,731,300)，原告之特留

分數額應為1,973,130元。而系爭遺囑並未指定其餘存款應

如何分配，則以依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，原告可取得之遺

產價額為2,002,395元[計算式：(8,483,207＋12,011＋1,06

7,167＋1,170,000－720,410)5＝2,002,395），堪認系爭

遺囑並未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特留

分，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

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
　3.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

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

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為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

所明定。另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
次按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。分割之方法

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

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

一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

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二、原物分配顯有

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

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

有人，並為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所準用，民法第824條第1項、

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遺產分割，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

適當之分配，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。法院選擇遺產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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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

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、經濟原則及使用現

狀、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
　4.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，核屬民法第831條所定之財

產權，均得成為法院裁判分割之客體。兩造就○○○之遺產

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，惟迄未達成分割協議，是原告訴請

裁判分割遺產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再按，民法第1165條

第1項規定，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

他人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查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立有遺

囑並經公證，已如前述，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應依遺囑內

容分配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各1/2。又○○○所立之遺囑

未論及金融機構之存款應如何分配，應按兩造應繼分即均各

1/5比例分配為適當，故兩造得各分得2,002,395元；而被告

丙○○應返還449,590元已如前述，故被告丙○○應分得1,5

52,805元(計算式：2,002,395－449,590=1,552,805)、原告

及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分得2,002,395元，應分配如附表

一所示。原告主張系爭遺囑已有指定應繼分之意思，被告丙

○○、乙○○不得再受存款分配云云，然系爭遺囑僅就部分

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預定分配方法，並未表示被告丙

○○、乙○○應不再分配其他遺產，原告上開主張，難認有

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丙○○溢領○○○之遺產，依民法

第179條請求返還449,590元應有理由，逾此部分及原告主張

系爭遺囑無效、系爭遺囑違反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

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回

復為兩造公同共有等節，均難認可採，應予駁回。再原告依

民法第1164條前段訴請分割○○○所遺之遺產，則有理由，

爰分割如附表一「分割方法」欄所示。至被告丙○○應返還

予兩造共有之金額部分，已於其應分配之遺產中扣除，併此

敘明。

五、本件判決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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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，兩造均蒙其利，

且分割共有物糾紛，核其性質，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，原告提

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，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

不然，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，本件既准予

分割且為兩造即全體共有人定分割方法，自應由渠等依附表

二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，始為公平，爰命如主文第2項

所示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家

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0條之1、第85條

第1項但書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呂怡萱

附表一：○○○之遺產

編號 種類 內容 價值（新臺幣） 分割方式（新臺幣）

1.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

000地號土地

9,719,325元 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取得，應有

部分各1/2。

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

司

8,483,207 元 及

孳息

原告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被告乙○

○、戊○○各取得2,002,395元，

餘款473,627元由被告丙○○取

得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3. 存款 ○○○農會 12,011元及孳息 由丙○○取得12,011元；孳息由兩

造平均分配。

4. 存款 臺灣銀行○○分行 1,067,167 元 及

孳息

由丙○○取得1,067,167元；孳息

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5. 債權 死後由丙○○自彰化

縣○○○農會領取

1,170,000 元 及

法定利息

已於編號2至4之存款金額扣除。

6. 債務 丙 ○ ○ 支 出 之 喪 葬

費、遺產稅等

720,41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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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兩造應繼分與訴訟費用負擔

  

丁○○ 己○○ 乙○○ 丙○○ 戊○○

1/5 1/5 1/5 1/5 1/5

01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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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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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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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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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5號
原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陳樹村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宋瑞政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王識涵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郭大維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楊佳琪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 
上  一  人
訴訟代理人  ○○○  
被 告 共同
訴訟代理人  盧江陽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蕭志英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兩造就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比例分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 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原告起訴時依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，聲明請求：1.被告應偕同原告就附表一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。2.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遺產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（見卷一第13頁）。嗣於訴訟繫屬中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以○○○之遺囑為登記原因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登記為渠等共有，被告丙○○並於○○○去世後領取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17萬元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、179條追加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將土地返還與全體繼承人；以及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17萬元予全體繼承人，納入遺產依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（見卷一第502、503頁），係本於○○○之遺產分割所生爭執，基礎事實相牽連，合於首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被告戊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國111年4月2日死亡，兩造為○○○之全體繼承人，○○○尚有1子○○○已拋棄繼承，故兩造之應繼分均為1/5，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竟於111年8月23日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之公證人郭俊麟公證之遺囑（下稱系爭遺囑）辦理繼承登記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渠等共有各1/2，系爭遺囑乃事先擬好，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屬無效；縱使有效，亦違反特留分之規定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。又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之111年4月27日，未經兩造同意，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，應依民法第179條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；再兩造公同共有○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裁判分割等語。並聲明：1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於111年8月23日辦理之遺囑繼承登記。2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將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。3.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,170,000元及自11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兩造公同共有。4.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遺產，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；如鈞院認系爭遺囑有效，原告應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，其餘遺產由原告及被告戊○○平均分配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：系爭遺囑為○○○依法所為，為有效遺囑，原告主張遺囑無效應無理由；又○○○僅就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訂立遺囑，其餘動產由兩造依應繼分分配後，原告分配之遺產價額已超出特留分，故系爭遺囑並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應無理由。不爭執○○○所遺○○○農會帳戶存款應為1,174,415元，然○○○去世時，被告丙○○支出喪葬費及遺產稅共784,410元，應自遺產扣還，又○○○生前指示應每月給付4子○○○生活費3,000元，自111年5月至112年5月間已支出3萬6,000元，亦應自遺產扣除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　㈡被告戊○○：伊對於兩造主張均沒有意見等語。
三、本院判斷：
　㈠兩造為○○○之繼承人，○○○另有一名兒子○○○已經拋棄繼承，○○○於111年4月2日死亡，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；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，連同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，由郭俊麟公證人做成公證遺囑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並有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土地登記謄本、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、郵政儲金存款餘額證明書、臺灣土地銀行存款餘額證明書、○○○農會111年9月7日回函及檢送之帳戶明細、遺囑公證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在卷為憑（見卷一第17至27頁、第75至86頁、第105頁、107頁、第211至215頁），堪以採信。
　㈡系爭遺囑之效力：
　1.按公證遺囑，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，由公證人、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民法第1191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乃遺囑人將決定之遺囑內容向公證人口述，使公證人了解意旨以達作成公證遺囑之目的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6號判決參照）。
　2.被繼承人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在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為公證遺囑，郭俊麟公證人詢問○○○稱：「歐里桑現在我們要來公證，就是要來確定說這個就是你本人的意願。所以我就是說你有講的才有算數，現在你來講給我們聽，說你今天來你的這個內容是要辦怎麼樣，是什麼原因你要這樣辦，你來講給我們聽好嗎？」，○○○稱：「我今天是要來過名，我那塊土地要過名，要過給那個乙○○跟那個丙○○」、「我這個0000就是要給這兩個」、「這一塊二分一」、「○○段」、「一人一半」；在場之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均稱：「照他（按指○○○）的意思就好」，公證人詢問為何指定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繼承，○○○稱：「就是以前這個細漢仔（按指○○○）算是花過頭了，我才要過給這兩個。」、「有啊！他們（按指女兒）也有，我都很多給他們，他們現在過碼頭了，我們老伙仔怎麼有錢可以給他們。」，公證人遂向○○○解釋特留分之意義，再由公證人宣讀公證書內容，詢問○○○及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有無意見，再由○○○蓋指印、庚○○及甲○○簽名，公證遺囑過程，○○○坐在公證人右手邊、庚○○及甲○○坐在公證人左手邊，公證人全程以台語與○○○溝通，○○○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意識清醒，回答順暢，並無他人在旁提示如何回答等節，業經本院當庭勘驗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113年10月7日函檢送之○○○公證遺囑辦案光碟，有勘驗筆錄為憑（見卷二第131至140頁）。
　2.原告雖主張系爭遺囑係事先所擬撰，而非由被繼承人完整口述授意云云，惟由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提供之錄影光碟內容可知，公證人於製作當日即就系爭遺囑內容逐一向被繼承人確認真意，並由被繼承人口述遺產分配內容，口述過程中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、應答自然、流暢，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並無照稿宣讀文字之情形，業經本院勘驗公證遺囑錄影內容在卷。況原告自陳○○○不識字（見卷二第141頁），依○○○與公證人、見證人對談狀況，顯示其識別及口語能力均清楚，能陳述分配財產意願，具口述遺囑能力。則縱使公證遺囑之書面內容為事先製作完成，○○○亦無依照書面朗讀之情形，而係全程面對公證人口述其遺囑內容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無可採。
　3.原告復主張系爭遺囑所列之見證人並未全程參與被繼承人○○○完整口述遺囑意旨之過程云云。經查，證人庚○○證稱：公證當天伊開車載甲○○、○○○及丙○○的配偶至公證人事務所，甲○○是伊朋友，伊有向甲○○說明要去見證遺囑，伊們全程都有在場，公證人問○○○要怎麼分配，有先打字，○○○就當場這樣講，他很堅持0000號土地要分給丙○○、乙○○，該土地上面有兩棟房子，伊有先幫他過戶給丙○○跟乙○○，但這筆土地稅金太高，○○○很節儉，才想說用遺囑的方式，○○○說小兒子行為不好，怕土地被小兒子賣掉，女兒嫁出去有嫁妝，○○○有跟公證人說這些事情，伊與甲○○在場有看到等語（見卷二第150至153頁）；證人甲○○證稱：伊與庚○○認識很多年，庚○○是代書，她有要伊作遺囑見證人，當天是庚○○開車載伊去公證人事務所，○○○立遺囑時伊有全程在場，○○○說他歲數大了，要趁精神很好、健康的時候，要把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分配給乙○○、丙○○，公證人有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分，他有說女兒有嫁妝，要分給兒子，伊們去公證人事務所時就待在錄影的會議室裡面，○○○在講財產分配的時候都是自己講等語（見卷二第155至158頁），足認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全程在場見證○○○之遺囑過程，原告主張難認有據。從而，系爭遺囑係在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之狀態下，由○○○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擔任見證人並簽名用印，已如前述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已符合民法第1191條之要件，系爭遺囑應屬有效。
　4.按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依其所定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○○○於系爭遺囑中，就其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定有分割方法，分歸由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取得各1/2（見卷一第182頁），且如前所陳，系爭遺囑既屬合法且有效，則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持該遺囑辦理繼承登記，於法有據，自無侵害原告之繼承權之可言。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㈢系爭遺產範圍：
　1.查被告丙○○於111年4月27日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等節，有○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丙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取款憑條在卷可參（見卷二第11、13、19、23頁），並為被告丙○○所不爭，堪以採信。
　2.被告丙○○辯稱上開款項係用以支付○○○之喪葬費及遺產稅等語。按遺產管理、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，由遺產中支付之，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。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，具有「共益」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，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、繳納稅捐等均屬之，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，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，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，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，並由遺產支付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丙○○主張支出○○○之喪葬費明細為葬儀社320,000元、塔位27,000元、手尾錢100,000元、救護車費用2,000元、救護車隨行人員紅包1,200元、壓棺位紅包2,400元、封釘紅包2,000元、法會3,000元、法會牽亡歌5,000元、火化場9,000元、遺產稅216,210元、大孫捧斗紅包6,000元、代書費用25,000元、葬儀桌椅費用1,600元等節，並提出禮儀社出具之明細、○○○公園公墓使用申請書、代書事務所收據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度遺產稅繳款書為憑（見卷一第313至323頁）。審酌上開費用為依常情辦理喪事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被告丙○○上開主張應屬可採。至被告另主張需支出「○○先生紅包、桌菜、○○○每月3,000元」等節，難認與喪葬費用相關，應不可採。從而，被告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應為720,410元。
　3.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領取之1,170,000元，其中720,410元用於喪葬費有理由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丙○○返還溢領之449,590元（計算式：1,170,000-720,410=449,590）與全體繼承人，應有理由，並應加入○○○之遺產範圍，按此總額計算每一繼承人按應繼分可分得數額，再自丙○○應繼分內扣還。
　㈣系爭遺產分割方式：
　1.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；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分2分之1；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，民法第1187條、第1223條、第1225條分別定有明文。關於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規定，雖僅就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為規範，惟參諸民法第1187條關於遺囑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之意旨，以遺囑指定應繼分或分割方法而有侵害特留分者，解釋亦得為扣減之標的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2.經查，本件法定繼承人應為兩造，法定應繼分依照民法第1138條第1款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等規定，即兩造各1/5，故依民法第1223條第1款之規定，原告之特留分為應繼分之2分之1，故渠等之特留分為各10分之1。又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價值共20,451,710元，扣除附表一編號6喪葬費、遺產稅等720,410元後，遺產淨值為19,731,300元(計算式：20,451,710-720,410=19,731,300)，原告之特留分數額應為1,973,130元。而系爭遺囑並未指定其餘存款應如何分配，則以依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，原告可取得之遺產價額為2,002,395元[計算式：(8,483,207＋12,011＋1,067,167＋1,170,000－720,410)5＝2,002,395），堪認系爭遺囑並未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3.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為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所明定。另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。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一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二、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並為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所準用，民法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遺產分割，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，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。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、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、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　4.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，核屬民法第831條所定之財產權，均得成為法院裁判分割之客體。兩造就○○○之遺產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，惟迄未達成分割協議，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遺產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再按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規定，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查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立有遺囑並經公證，已如前述，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應依遺囑內容分配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各1/2。又○○○所立之遺囑未論及金融機構之存款應如何分配，應按兩造應繼分即均各1/5比例分配為適當，故兩造得各分得2,002,395元；而被告丙○○應返還449,590元已如前述，故被告丙○○應分得1,552,805元(計算式：2,002,395－449,590=1,552,805)、原告及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分得2,002,395元，應分配如附表一所示。原告主張系爭遺囑已有指定應繼分之意思，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不得再受存款分配云云，然系爭遺囑僅就部分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預定分配方法，並未表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應不再分配其他遺產，原告上開主張，難認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丙○○溢領○○○之遺產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449,590元應有理由，逾此部分及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、系爭遺囑違反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等節，均難認可採，應予駁回。再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前段訴請分割○○○所遺之遺產，則有理由，爰分割如附表一「分割方法」欄所示。至被告丙○○應返還予兩造共有之金額部分，已於其應分配之遺產中扣除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本件判決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，兩造均蒙其利，且分割共有物糾紛，核其性質，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，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，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，本件既准予分割且為兩造即全體共有人定分割方法，自應由渠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，始為公平，爰命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0條之1、第85條第1項但書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呂怡萱


附表一：○○○之遺產
		編號

		種類

		內容

		價值（新臺幣）

		分割方式（新臺幣）



		1.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

		9,719,325元

		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取得，應有部分各1/2。



		2

		存款

		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

		8,483,207元及孳息

		原告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取得2,002,395元，餘款473,627元由被告丙○○取得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

		3.

		存款

		○○○農會

		12,011元及孳息

		由丙○○取得12,011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

		4.

		存款

		臺灣銀行○○分行

		1,067,167元及孳息

		由丙○○取得1,067,167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

		5.

		債權

		死後由丙○○自彰化縣○○○農會領取

		1,170,000元及法定利息

		已於編號2至4之存款金額扣除。



		6.

		債務

		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

		720,410元

		








  
附表二：兩造應繼分與訴訟費用負擔
		丁○○

		己○○

		乙○○

		丙○○

		戊○○



		1/5

		1/5

		1/5

		1/5

		1/5







  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5號
原      告  ○○○  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陳樹村律師
            宋瑞政律師
複代理人    王識涵律師
            郭大維律師
            楊佳琪律師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上  一  人
訴訟代理人  ○○○  
被 告 共同
訴訟代理人  盧江陽律師
複代理人    蕭志英律師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兩造就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分割如附表一
分割方法欄所示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比例分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 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
   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
   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
    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
   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
    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原告起訴時依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，聲明請求：1.被告應
    偕同原告就附表一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。2.被繼承人○○○
    所遺遺產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（見卷一第13頁）。嗣
    於訴訟繫屬中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以○○○之遺囑為登記原因，
    將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登記為渠等共有，被告丙○○並於○○○
    去世後領取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
    內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17萬元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
    、179條追加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
    登記，將土地返還與全體繼承人；以及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17
    萬元予全體繼承人，納入遺產依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（見卷
    一第502、503頁），係本於○○○之遺產分割所生爭執，基礎
    事實相牽連，合於首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被告戊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
    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
    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國111年4月2日死亡，兩造為○○
    ○之全體繼承人，○○○尚有1子○○○已拋棄繼承，故兩造之應繼
    分均為1/5，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竟於111年8月23日持臺灣彰
    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之公證人郭俊麟公證之遺囑（下稱系爭
    遺囑）辦理繼承登記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
    為渠等共有各1/2，系爭遺囑乃事先擬好，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
    ，應屬無效；縱使有效，亦違反特留分之規定，被告乙○○、
    丙○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繼
    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。又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之1
    11年4月27日，未經兩造同意，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
    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，應依民
    法第179條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；再兩造公同共有○○○如附表
    一所示之遺產，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
    議，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裁判分割等語。並聲明：1.被告乙
    ○○及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於111年8月23日辦理
    之遺囑繼承登記。2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將附表一編號1所示
    土地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。3.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,170,00
    0元及自11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
    算之利息予兩造公同共有。4.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遺
    產，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；如鈞院認系爭遺囑有效，
    原告應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，其餘遺產由原
    告及被告戊○○平均分配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：系爭遺囑為○○○依法所為，為有效遺囑，原
    告主張遺囑無效應無理由；又○○○僅就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
    訂立遺囑，其餘動產由兩造依應繼分分配後，原告分配之遺
    產價額已超出特留分，故系爭遺囑並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
    原告主張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應無理由。不
    爭執○○○所遺○○○農會帳戶存款應為1,174,415元，然○○○去世
    時，被告丙○○支出喪葬費及遺產稅共784,410元，應自遺產
    扣還，又○○○生前指示應每月給付4子○○○生活費3,000元，自
    111年5月至112年5月間已支出3萬6,000元，亦應自遺產扣除
    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　㈡被告戊○○：伊對於兩造主張均沒有意見等語。
三、本院判斷：
　㈠兩造為○○○之繼承人，○○○另有一名兒子○○○已經拋棄繼承，○○
    ○於111年4月2日死亡，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；○○○於106
    年10月24日，連同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
    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，由郭俊麟公證人做成公證遺
    囑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並有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土
    地登記謄本、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、郵政儲金存款餘額
    證明書、臺灣土地銀行存款餘額證明書、○○○農會111年9月7
    日回函及檢送之帳戶明細、遺囑公證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
    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在卷為憑（見卷一第17至27頁、第75至86
    頁、第105頁、107頁、第211至215頁），堪以採信。
　㈡系爭遺囑之效力：
　1.按公證遺囑，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
    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
    明年、月、日，由公證人、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民法
    第1191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
    旨，乃遺囑人將決定之遺囑內容向公證人口述，使公證人了
    解意旨以達作成公證遺囑之目的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
    第2756號判決參照）。
　2.被繼承人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在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
    合事務所為公證遺囑，郭俊麟公證人詢問○○○稱：「歐里桑
    現在我們要來公證，就是要來確定說這個就是你本人的意願
    。所以我就是說你有講的才有算數，現在你來講給我們聽，
    說你今天來你的這個內容是要辦怎麼樣，是什麼原因你要這
    樣辦，你來講給我們聽好嗎？」，○○○稱：「我今天是要來
    過名，我那塊土地要過名，要過給那個乙○○跟那個丙○○」、
    「我這個0000就是要給這兩個」、「這一塊二分一」、「○○
    段」、「一人一半」；在場之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均稱：「照
    他（按指○○○）的意思就好」，公證人詢問為何指定由被告
    乙○○、丙○○繼承，○○○稱：「就是以前這個細漢仔（按指○○○
    ）算是花過頭了，我才要過給這兩個。」、「有啊！他們（
    按指女兒）也有，我都很多給他們，他們現在過碼頭了，我
    們老伙仔怎麼有錢可以給他們。」，公證人遂向○○○解釋特
    留分之意義，再由公證人宣讀公證書內容，詢問○○○及見證
    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有無意見，再由○○○蓋指印、庚○○及甲○○簽名
    ，公證遺囑過程，○○○坐在公證人右手邊、庚○○及甲○○坐在
    公證人左手邊，公證人全程以台語與○○○溝通，○○○說話時面
    對公證人，意識清醒，回答順暢，並無他人在旁提示如何回
    答等節，業經本院當庭勘驗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
    務所113年10月7日函檢送之○○○公證遺囑辦案光碟，有勘驗
    筆錄為憑（見卷二第131至140頁）。
　2.原告雖主張系爭遺囑係事先所擬撰，而非由被繼承人完整口
    述授意云云，惟由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提供之錄影光碟內容可
    知，公證人於製作當日即就系爭遺囑內容逐一向被繼承人確
    認真意，並由被繼承人口述遺產分配內容，口述過程中被繼
    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、應答自然、流暢，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
    並無照稿宣讀文字之情形，業經本院勘驗公證遺囑錄影內容
    在卷。況原告自陳○○○不識字（見卷二第141頁），依○○○與
    公證人、見證人對談狀況，顯示其識別及口語能力均清楚，
    能陳述分配財產意願，具口述遺囑能力。則縱使公證遺囑之
    書面內容為事先製作完成，○○○亦無依照書面朗讀之情形，
    而係全程面對公證人口述其遺囑內容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並
    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無可採。
　3.原告復主張系爭遺囑所列之見證人並未全程參與被繼承人○○
    ○完整口述遺囑意旨之過程云云。經查，證人庚○○證稱：公
    證當天伊開車載甲○○、○○○及丙○○的配偶至公證人事務所，
    甲○○是伊朋友，伊有向甲○○說明要去見證遺囑，伊們全程都
    有在場，公證人問○○○要怎麼分配，有先打字，○○○就當場這
    樣講，他很堅持0000號土地要分給丙○○、乙○○，該土地上面
    有兩棟房子，伊有先幫他過戶給丙○○跟乙○○，但這筆土地稅
    金太高，○○○很節儉，才想說用遺囑的方式，○○○說小兒子行
    為不好，怕土地被小兒子賣掉，女兒嫁出去有嫁妝，○○○有
    跟公證人說這些事情，伊與甲○○在場有看到等語（見卷二第
    150至153頁）；證人甲○○證稱：伊與庚○○認識很多年，庚○○
    是代書，她有要伊作遺囑見證人，當天是庚○○開車載伊去公
    證人事務所，○○○立遺囑時伊有全程在場，○○○說他歲數大了
    ，要趁精神很好、健康的時候，要把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分配
    給乙○○、丙○○，公證人有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分，他有說女兒
    有嫁妝，要分給兒子，伊們去公證人事務所時就待在錄影的
    會議室裡面，○○○在講財產分配的時候都是自己講等語（見
    卷二第155至158頁），足認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全程在場見證○○
    ○之遺囑過程，原告主張難認有據。從而，系爭遺囑係在被
    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之狀態下，由○○○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
    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擔任見證人並簽名
    用印，已如前述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已符合民法第1191條之要
    件，系爭遺囑應屬有效。
　4.按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依其所定，民法
    第116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○○○於系爭遺囑中，就其遺產中
    之附表一編號1定有分割方法，分歸由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取得
    各1/2（見卷一第182頁），且如前所陳，系爭遺囑既屬合法
    且有效，則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持該遺囑辦理繼承登記，於法有
    據，自無侵害原告之繼承權之可言。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請
    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
    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㈢系爭遺產範圍：
　1.查被告丙○○於111年4月27日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
    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等節，有○○○
    之存摺內頁影本、丙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取款憑條在卷可參
    （見卷二第11、13、19、23頁），並為被告丙○○所不爭，堪
    以採信。
　2.被告丙○○辯稱上開款項係用以支付○○○之喪葬費及遺產稅等
    語。按遺產管理、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，由遺產中支付之
    ，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。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，具有「共
    益」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，
    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、繳納稅捐等均屬之，至於被繼承人之
    喪葬費用，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，且依一般倫理價
    值觀念認屬必要者，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，並由遺產支
    付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
    。經查，被告丙○○主張支出○○○之喪葬費明細為葬儀社320,0
    00元、塔位27,000元、手尾錢100,000元、救護車費用2,000
    元、救護車隨行人員紅包1,200元、壓棺位紅包2,400元、封
    釘紅包2,000元、法會3,000元、法會牽亡歌5,000元、火化
    場9,000元、遺產稅216,210元、大孫捧斗紅包6,000元、代
    書費用25,000元、葬儀桌椅費用1,600元等節，並提出禮儀
    社出具之明細、○○○公園公墓使用申請書、代書事務所收據
    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度遺產稅繳款書為憑（見卷一第3
    13至323頁）。審酌上開費用為依常情辦理喪事需支出之必
    要費用，被告丙○○上開主張應屬可採。至被告另主張需支出
    「○○先生紅包、桌菜、○○○每月3,000元」等節，難認與喪葬
    費用相關，應不可採。從而，被告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
    稅等應為720,410元。
　3.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領取之1,170,000元，其中720,410元
    用於喪葬費有理由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丙○○返還
    溢領之449,590元（計算式：1,170,000-720,410=449,590）
    與全體繼承人，應有理由，並應加入○○○之遺產範圍，按此
    總額計算每一繼承人按應繼分可分得數額，再自丙○○應繼分
    內扣還。
　㈣系爭遺產分割方式：
　1.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
    處分遺產；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分2
    分之1；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
    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，民法
    第1187條、第1223條、第1225條分別定有明文。關於特留分
    扣減權行使之規定，雖僅就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為規範，惟
    參諸民法第1187條關於遺囑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之意旨，以
    遺囑指定應繼分或分割方法而有侵害特留分者，解釋亦得為
    扣減之標的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判決意旨參照
    ）。
　2.經查，本件法定繼承人應為兩造，法定應繼分依照民法第11
    38條第1款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等規定，即兩造各1/5，故
    依民法第1223條第1款之規定，原告之特留分為應繼分之2分
    之1，故渠等之特留分為各10分之1。又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
    一編號1至5所示價值共20,451,710元，扣除附表一編號6喪
    葬費、遺產稅等720,410元後，遺產淨值為19,731,300元(計
    算式：20,451,710-720,410=19,731,300)，原告之特留分數
    額應為1,973,130元。而系爭遺囑並未指定其餘存款應如何
    分配，則以依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，原告可取得之遺產價
    額為2,002,395元[計算式：(8,483,207＋12,011＋1,067,167＋
    1,170,000－720,410)5＝2,002,395），堪認系爭遺囑並未侵
    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特留分，依民法第
    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
    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3.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
    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
   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為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
    所明定。另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    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    次按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。分割之方法
    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
    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
    一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
    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二、原物分配顯有
    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
   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
    有人，並為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所準用，民法第824條第1項、
    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遺產分割，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
    適當之分配，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。法院選擇遺產分
    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
    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、經濟原則及使用現
    狀、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　4.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，核屬民法第831條所定之財產權
    ，均得成為法院裁判分割之客體。兩造就○○○之遺產並未定
    有不分割之協議，惟迄未達成分割協議，是原告訴請裁判分
    割遺產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再按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
    規定，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
    定者，從其所定。查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立有遺囑並經公證
    ，已如前述，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應依遺囑內容分配為被
    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各1/2。又○○○所立之遺囑未論及金融機構之存
    款應如何分配，應按兩造應繼分即均各1/5比例分配為適當
    ，故兩造得各分得2,002,395元；而被告丙○○應返還449,590
    元已如前述，故被告丙○○應分得1,552,805元(計算式：2,00
    2,395－449,590=1,552,805)、原告及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分得
    2,002,395元，應分配如附表一所示。原告主張系爭遺囑已
    有指定應繼分之意思，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不得再受存款分配云
    云，然系爭遺囑僅就部分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預定分
    配方法，並未表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應不再分配其他遺產，原
    告上開主張，難認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丙○○溢領○○○之遺產，依民法第179
    條請求返還449,590元應有理由，逾此部分及原告主張系爭
    遺囑無效、系爭遺囑違反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
    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
    公同共有等節，均難認可採，應予駁回。再原告依民法第11
    64條前段訴請分割○○○所遺之遺產，則有理由，爰分割如附
    表一「分割方法」欄所示。至被告丙○○應返還予兩造共有之
    金額部分，已於其應分配之遺產中扣除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本件判決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
   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，兩造均蒙其利，
    且分割共有物糾紛，核其性質，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，原告提
    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，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
    不然，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，本件既准予
    分割且為兩造即全體共有人定分割方法，自應由渠等依附表
    二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，始為公平，爰命如主文第2項
    所示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家
    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0條之1、第85條
    第1項但書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呂怡萱

附表一：○○○之遺產
編號 種類 內容 價值（新臺幣） 分割方式（新臺幣） 1.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 9,719,325元 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取得，應有部分各1/2。 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8,483,207元及孳息 原告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取得2,002,395元，餘款473,627元由被告丙○○取得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 3. 存款 ○○○農會 12,011元及孳息 由丙○○取得12,011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 4. 存款 臺灣銀行○○分行 1,067,167元及孳息 由丙○○取得1,067,167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 5. 債權 死後由丙○○自彰化縣○○○農會領取 1,170,000元及法定利息 已於編號2至4之存款金額扣除。 6. 債務 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 720,410元  
  
附表二：兩造應繼分與訴訟費用負擔
丁○○ 己○○ 乙○○ 丙○○ 戊○○ 1/5 1/5 1/5 1/5 1/5 
  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5號
原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陳樹村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宋瑞政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王識涵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郭大維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楊佳琪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 
上  一  人
訴訟代理人  ○○○  
被 告 共同
訴訟代理人  盧江陽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蕭志英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兩造就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比例分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 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原告起訴時依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，聲明請求：1.被告應偕同原告就附表一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。2.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遺產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（見卷一第13頁）。嗣於訴訟繫屬中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以○○○之遺囑為登記原因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登記為渠等共有，被告丙○○並於○○○去世後領取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17萬元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、179條追加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將土地返還與全體繼承人；以及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17萬元予全體繼承人，納入遺產依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（見卷一第502、503頁），係本於○○○之遺產分割所生爭執，基礎事實相牽連，合於首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被告戊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國111年4月2日死亡，兩造為○○○之全體繼承人，○○○尚有1子○○○已拋棄繼承，故兩造之應繼分均為1/5，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竟於111年8月23日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之公證人郭俊麟公證之遺囑（下稱系爭遺囑）辦理繼承登記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渠等共有各1/2，系爭遺囑乃事先擬好，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屬無效；縱使有效，亦違反特留分之規定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。又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之111年4月27日，未經兩造同意，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，應依民法第179條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；再兩造公同共有○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裁判分割等語。並聲明：1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於111年8月23日辦理之遺囑繼承登記。2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將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。3.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,170,000元及自11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兩造公同共有。4.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遺產，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；如鈞院認系爭遺囑有效，原告應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，其餘遺產由原告及被告戊○○平均分配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：系爭遺囑為○○○依法所為，為有效遺囑，原告主張遺囑無效應無理由；又○○○僅就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訂立遺囑，其餘動產由兩造依應繼分分配後，原告分配之遺產價額已超出特留分，故系爭遺囑並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應無理由。不爭執○○○所遺○○○農會帳戶存款應為1,174,415元，然○○○去世時，被告丙○○支出喪葬費及遺產稅共784,410元，應自遺產扣還，又○○○生前指示應每月給付4子○○○生活費3,000元，自111年5月至112年5月間已支出3萬6,000元，亦應自遺產扣除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　㈡被告戊○○：伊對於兩造主張均沒有意見等語。
三、本院判斷：
　㈠兩造為○○○之繼承人，○○○另有一名兒子○○○已經拋棄繼承，○○○於111年4月2日死亡，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；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，連同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，由郭俊麟公證人做成公證遺囑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並有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土地登記謄本、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、郵政儲金存款餘額證明書、臺灣土地銀行存款餘額證明書、○○○農會111年9月7日回函及檢送之帳戶明細、遺囑公證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在卷為憑（見卷一第17至27頁、第75至86頁、第105頁、107頁、第211至215頁），堪以採信。
　㈡系爭遺囑之效力：
　1.按公證遺囑，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，由公證人、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民法第1191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乃遺囑人將決定之遺囑內容向公證人口述，使公證人了解意旨以達作成公證遺囑之目的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6號判決參照）。
　2.被繼承人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在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為公證遺囑，郭俊麟公證人詢問○○○稱：「歐里桑現在我們要來公證，就是要來確定說這個就是你本人的意願。所以我就是說你有講的才有算數，現在你來講給我們聽，說你今天來你的這個內容是要辦怎麼樣，是什麼原因你要這樣辦，你來講給我們聽好嗎？」，○○○稱：「我今天是要來過名，我那塊土地要過名，要過給那個乙○○跟那個丙○○」、「我這個0000就是要給這兩個」、「這一塊二分一」、「○○段」、「一人一半」；在場之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均稱：「照他（按指○○○）的意思就好」，公證人詢問為何指定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繼承，○○○稱：「就是以前這個細漢仔（按指○○○）算是花過頭了，我才要過給這兩個。」、「有啊！他們（按指女兒）也有，我都很多給他們，他們現在過碼頭了，我們老伙仔怎麼有錢可以給他們。」，公證人遂向○○○解釋特留分之意義，再由公證人宣讀公證書內容，詢問○○○及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有無意見，再由○○○蓋指印、庚○○及甲○○簽名，公證遺囑過程，○○○坐在公證人右手邊、庚○○及甲○○坐在公證人左手邊，公證人全程以台語與○○○溝通，○○○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意識清醒，回答順暢，並無他人在旁提示如何回答等節，業經本院當庭勘驗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113年10月7日函檢送之○○○公證遺囑辦案光碟，有勘驗筆錄為憑（見卷二第131至140頁）。
　2.原告雖主張系爭遺囑係事先所擬撰，而非由被繼承人完整口述授意云云，惟由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提供之錄影光碟內容可知，公證人於製作當日即就系爭遺囑內容逐一向被繼承人確認真意，並由被繼承人口述遺產分配內容，口述過程中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、應答自然、流暢，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並無照稿宣讀文字之情形，業經本院勘驗公證遺囑錄影內容在卷。況原告自陳○○○不識字（見卷二第141頁），依○○○與公證人、見證人對談狀況，顯示其識別及口語能力均清楚，能陳述分配財產意願，具口述遺囑能力。則縱使公證遺囑之書面內容為事先製作完成，○○○亦無依照書面朗讀之情形，而係全程面對公證人口述其遺囑內容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無可採。
　3.原告復主張系爭遺囑所列之見證人並未全程參與被繼承人○○○完整口述遺囑意旨之過程云云。經查，證人庚○○證稱：公證當天伊開車載甲○○、○○○及丙○○的配偶至公證人事務所，甲○○是伊朋友，伊有向甲○○說明要去見證遺囑，伊們全程都有在場，公證人問○○○要怎麼分配，有先打字，○○○就當場這樣講，他很堅持0000號土地要分給丙○○、乙○○，該土地上面有兩棟房子，伊有先幫他過戶給丙○○跟乙○○，但這筆土地稅金太高，○○○很節儉，才想說用遺囑的方式，○○○說小兒子行為不好，怕土地被小兒子賣掉，女兒嫁出去有嫁妝，○○○有跟公證人說這些事情，伊與甲○○在場有看到等語（見卷二第150至153頁）；證人甲○○證稱：伊與庚○○認識很多年，庚○○是代書，她有要伊作遺囑見證人，當天是庚○○開車載伊去公證人事務所，○○○立遺囑時伊有全程在場，○○○說他歲數大了，要趁精神很好、健康的時候，要把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分配給乙○○、丙○○，公證人有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分，他有說女兒有嫁妝，要分給兒子，伊們去公證人事務所時就待在錄影的會議室裡面，○○○在講財產分配的時候都是自己講等語（見卷二第155至158頁），足認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全程在場見證○○○之遺囑過程，原告主張難認有據。從而，系爭遺囑係在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之狀態下，由○○○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擔任見證人並簽名用印，已如前述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已符合民法第1191條之要件，系爭遺囑應屬有效。
　4.按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依其所定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○○○於系爭遺囑中，就其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定有分割方法，分歸由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取得各1/2（見卷一第182頁），且如前所陳，系爭遺囑既屬合法且有效，則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持該遺囑辦理繼承登記，於法有據，自無侵害原告之繼承權之可言。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㈢系爭遺產範圍：
　1.查被告丙○○於111年4月27日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等節，有○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丙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取款憑條在卷可參（見卷二第11、13、19、23頁），並為被告丙○○所不爭，堪以採信。
　2.被告丙○○辯稱上開款項係用以支付○○○之喪葬費及遺產稅等語。按遺產管理、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，由遺產中支付之，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。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，具有「共益」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，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、繳納稅捐等均屬之，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，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，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，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，並由遺產支付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丙○○主張支出○○○之喪葬費明細為葬儀社320,000元、塔位27,000元、手尾錢100,000元、救護車費用2,000元、救護車隨行人員紅包1,200元、壓棺位紅包2,400元、封釘紅包2,000元、法會3,000元、法會牽亡歌5,000元、火化場9,000元、遺產稅216,210元、大孫捧斗紅包6,000元、代書費用25,000元、葬儀桌椅費用1,600元等節，並提出禮儀社出具之明細、○○○公園公墓使用申請書、代書事務所收據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度遺產稅繳款書為憑（見卷一第313至323頁）。審酌上開費用為依常情辦理喪事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被告丙○○上開主張應屬可採。至被告另主張需支出「○○先生紅包、桌菜、○○○每月3,000元」等節，難認與喪葬費用相關，應不可採。從而，被告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應為720,410元。
　3.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領取之1,170,000元，其中720,410元用於喪葬費有理由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丙○○返還溢領之449,590元（計算式：1,170,000-720,410=449,590）與全體繼承人，應有理由，並應加入○○○之遺產範圍，按此總額計算每一繼承人按應繼分可分得數額，再自丙○○應繼分內扣還。
　㈣系爭遺產分割方式：
　1.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；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分2分之1；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，民法第1187條、第1223條、第1225條分別定有明文。關於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規定，雖僅就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為規範，惟參諸民法第1187條關於遺囑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之意旨，以遺囑指定應繼分或分割方法而有侵害特留分者，解釋亦得為扣減之標的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2.經查，本件法定繼承人應為兩造，法定應繼分依照民法第1138條第1款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等規定，即兩造各1/5，故依民法第1223條第1款之規定，原告之特留分為應繼分之2分之1，故渠等之特留分為各10分之1。又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價值共20,451,710元，扣除附表一編號6喪葬費、遺產稅等720,410元後，遺產淨值為19,731,300元(計算式：20,451,710-720,410=19,731,300)，原告之特留分數額應為1,973,130元。而系爭遺囑並未指定其餘存款應如何分配，則以依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，原告可取得之遺產價額為2,002,395元[計算式：(8,483,207＋12,011＋1,067,167＋1,170,000－720,410)5＝2,002,395），堪認系爭遺囑並未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3.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為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所明定。另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。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一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二、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並為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所準用，民法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遺產分割，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，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。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、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、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　4.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，核屬民法第831條所定之財產權，均得成為法院裁判分割之客體。兩造就○○○之遺產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，惟迄未達成分割協議，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遺產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再按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規定，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查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立有遺囑並經公證，已如前述，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應依遺囑內容分配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各1/2。又○○○所立之遺囑未論及金融機構之存款應如何分配，應按兩造應繼分即均各1/5比例分配為適當，故兩造得各分得2,002,395元；而被告丙○○應返還449,590元已如前述，故被告丙○○應分得1,552,805元(計算式：2,002,395－449,590=1,552,805)、原告及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分得2,002,395元，應分配如附表一所示。原告主張系爭遺囑已有指定應繼分之意思，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不得再受存款分配云云，然系爭遺囑僅就部分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預定分配方法，並未表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應不再分配其他遺產，原告上開主張，難認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丙○○溢領○○○之遺產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449,590元應有理由，逾此部分及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、系爭遺囑違反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等節，均難認可採，應予駁回。再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前段訴請分割○○○所遺之遺產，則有理由，爰分割如附表一「分割方法」欄所示。至被告丙○○應返還予兩造共有之金額部分，已於其應分配之遺產中扣除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本件判決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，兩造均蒙其利，且分割共有物糾紛，核其性質，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，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，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，本件既准予分割且為兩造即全體共有人定分割方法，自應由渠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，始為公平，爰命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0條之1、第85條第1項但書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呂怡萱


附表一：○○○之遺產
		編號

		種類

		內容

		價值（新臺幣）

		分割方式（新臺幣）



		1.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

		9,719,325元

		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取得，應有部分各1/2。



		2

		存款

		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

		8,483,207元及孳息

		原告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取得2,002,395元，餘款473,627元由被告丙○○取得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

		3.

		存款

		○○○農會

		12,011元及孳息

		由丙○○取得12,011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

		4.

		存款

		臺灣銀行○○分行

		1,067,167元及孳息

		由丙○○取得1,067,167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



		5.

		債權

		死後由丙○○自彰化縣○○○農會領取

		1,170,000元及法定利息

		已於編號2至4之存款金額扣除。



		6.

		債務

		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

		720,410元

		








  
附表二：兩造應繼分與訴訟費用負擔
		丁○○

		己○○

		乙○○

		丙○○

		戊○○



		1/5

		1/5

		1/5

		1/5

		1/5







  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5號
原      告  ○○○  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陳樹村律師
            宋瑞政律師
複代理人    王識涵律師
            郭大維律師
            楊佳琪律師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上  一  人
訴訟代理人  ○○○  
被 告 共同
訴訟代理人  盧江陽律師
複代理人    蕭志英律師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兩造就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比例分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 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原告起訴時依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，聲明請求：1.被告應偕同原告就附表一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。2.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遺產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（見卷一第13頁）。嗣於訴訟繫屬中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以○○○之遺囑為登記原因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登記為渠等共有，被告丙○○並於○○○去世後領取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17萬元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、179條追加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將土地返還與全體繼承人；以及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17萬元予全體繼承人，納入遺產依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（見卷一第502、503頁），係本於○○○之遺產分割所生爭執，基礎事實相牽連，合於首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被告戊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國111年4月2日死亡，兩造為○○○之全體繼承人，○○○尚有1子○○○已拋棄繼承，故兩造之應繼分均為1/5，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竟於111年8月23日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之公證人郭俊麟公證之遺囑（下稱系爭遺囑）辦理繼承登記，將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渠等共有各1/2，系爭遺囑乃事先擬好，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屬無效；縱使有效，亦違反特留分之規定，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。又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之111年4月27日，未經兩造同意，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，應依民法第179條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；再兩造公同共有○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裁判分割等語。並聲明：1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於111年8月23日辦理之遺囑繼承登記。2.被告乙○○及丙○○應將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。3.被告丙○○應返還1,170,000元及自113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兩造公同共有。4.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遺產，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；如鈞院認系爭遺囑有效，原告應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，其餘遺產由原告及被告戊○○平均分配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：系爭遺囑為○○○依法所為，為有效遺囑，原告主張遺囑無效應無理由；又○○○僅就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訂立遺囑，其餘動產由兩造依應繼分分配後，原告分配之遺產價額已超出特留分，故系爭遺囑並無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分得附表一編號1土地應有部分1/10應無理由。不爭執○○○所遺○○○農會帳戶存款應為1,174,415元，然○○○去世時，被告丙○○支出喪葬費及遺產稅共784,410元，應自遺產扣還，又○○○生前指示應每月給付4子○○○生活費3,000元，自111年5月至112年5月間已支出3萬6,000元，亦應自遺產扣除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　㈡被告戊○○：伊對於兩造主張均沒有意見等語。
三、本院判斷：
　㈠兩造為○○○之繼承人，○○○另有一名兒子○○○已經拋棄繼承，○○○於111年4月2日死亡，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；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，連同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，由郭俊麟公證人做成公證遺囑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並有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土地登記謄本、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、郵政儲金存款餘額證明書、臺灣土地銀行存款餘額證明書、○○○農會111年9月7日回函及檢送之帳戶明細、遺囑公證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在卷為憑（見卷一第17至27頁、第75至86頁、第105頁、107頁、第211至215頁），堪以採信。
　㈡系爭遺囑之效力：
　1.按公證遺囑，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，由公證人、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民法第1191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乃遺囑人將決定之遺囑內容向公證人口述，使公證人了解意旨以達作成公證遺囑之目的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6號判決參照）。
　2.被繼承人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在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為公證遺囑，郭俊麟公證人詢問○○○稱：「歐里桑現在我們要來公證，就是要來確定說這個就是你本人的意願。所以我就是說你有講的才有算數，現在你來講給我們聽，說你今天來你的這個內容是要辦怎麼樣，是什麼原因你要這樣辦，你來講給我們聽好嗎？」，○○○稱：「我今天是要來過名，我那塊土地要過名，要過給那個乙○○跟那個丙○○」、「我這個0000就是要給這兩個」、「這一塊二分一」、「○○段」、「一人一半」；在場之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均稱：「照他（按指○○○）的意思就好」，公證人詢問為何指定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繼承，○○○稱：「就是以前這個細漢仔（按指○○○）算是花過頭了，我才要過給這兩個。」、「有啊！他們（按指女兒）也有，我都很多給他們，他們現在過碼頭了，我們老伙仔怎麼有錢可以給他們。」，公證人遂向○○○解釋特留分之意義，再由公證人宣讀公證書內容，詢問○○○及見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有無意見，再由○○○蓋指印、庚○○及甲○○簽名，公證遺囑過程，○○○坐在公證人右手邊、庚○○及甲○○坐在公證人左手邊，公證人全程以台語與○○○溝通，○○○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意識清醒，回答順暢，並無他人在旁提示如何回答等節，業經本院當庭勘驗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彰化聯合事務所113年10月7日函檢送之○○○公證遺囑辦案光碟，有勘驗筆錄為憑（見卷二第131至140頁）。
　2.原告雖主張系爭遺囑係事先所擬撰，而非由被繼承人完整口述授意云云，惟由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提供之錄影光碟內容可知，公證人於製作當日即就系爭遺囑內容逐一向被繼承人確認真意，並由被繼承人口述遺產分配內容，口述過程中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、應答自然、流暢，說話時面對公證人，並無照稿宣讀文字之情形，業經本院勘驗公證遺囑錄影內容在卷。況原告自陳○○○不識字（見卷二第141頁），依○○○與公證人、見證人對談狀況，顯示其識別及口語能力均清楚，能陳述分配財產意願，具口述遺囑能力。則縱使公證遺囑之書面內容為事先製作完成，○○○亦無依照書面朗讀之情形，而係全程面對公證人口述其遺囑內容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並非出於○○○真意，應無可採。
　3.原告復主張系爭遺囑所列之見證人並未全程參與被繼承人○○○完整口述遺囑意旨之過程云云。經查，證人庚○○證稱：公證當天伊開車載甲○○、○○○及丙○○的配偶至公證人事務所，甲○○是伊朋友，伊有向甲○○說明要去見證遺囑，伊們全程都有在場，公證人問○○○要怎麼分配，有先打字，○○○就當場這樣講，他很堅持0000號土地要分給丙○○、乙○○，該土地上面有兩棟房子，伊有先幫他過戶給丙○○跟乙○○，但這筆土地稅金太高，○○○很節儉，才想說用遺囑的方式，○○○說小兒子行為不好，怕土地被小兒子賣掉，女兒嫁出去有嫁妝，○○○有跟公證人說這些事情，伊與甲○○在場有看到等語（見卷二第150至153頁）；證人甲○○證稱：伊與庚○○認識很多年，庚○○是代書，她有要伊作遺囑見證人，當天是庚○○開車載伊去公證人事務所，○○○立遺囑時伊有全程在場，○○○說他歲數大了，要趁精神很好、健康的時候，要把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分配給乙○○、丙○○，公證人有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分，他有說女兒有嫁妝，要分給兒子，伊們去公證人事務所時就待在錄影的會議室裡面，○○○在講財產分配的時候都是自己講等語（見卷二第155至158頁），足認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全程在場見證○○○之遺囑過程，原告主張難認有據。從而，系爭遺囑係在被繼承人○○○意識清楚之狀態下，由○○○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證人庚○○、甲○○擔任見證人並簽名用印，已如前述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已符合民法第1191條之要件，系爭遺囑應屬有效。
　4.按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依其所定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○○○於系爭遺囑中，就其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定有分割方法，分歸由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取得各1/2（見卷一第182頁），且如前所陳，系爭遺囑既屬合法且有效，則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持該遺囑辦理繼承登記，於法有據，自無侵害原告之繼承權之可言。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㈢系爭遺產範圍：
　1.查被告丙○○於111年4月27日委由其配偶提領○○○設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117萬元等節，有○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丙○○之存摺內頁影本、取款憑條在卷可參（見卷二第11、13、19、23頁），並為被告丙○○所不爭，堪以採信。
　2.被告丙○○辯稱上開款項係用以支付○○○之喪葬費及遺產稅等語。按遺產管理、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，由遺產中支付之，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。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，具有「共益」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，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、繳納稅捐等均屬之，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，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，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，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，並由遺產支付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丙○○主張支出○○○之喪葬費明細為葬儀社320,000元、塔位27,000元、手尾錢100,000元、救護車費用2,000元、救護車隨行人員紅包1,200元、壓棺位紅包2,400元、封釘紅包2,000元、法會3,000元、法會牽亡歌5,000元、火化場9,000元、遺產稅216,210元、大孫捧斗紅包6,000元、代書費用25,000元、葬儀桌椅費用1,600元等節，並提出禮儀社出具之明細、○○○公園公墓使用申請書、代書事務所收據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度遺產稅繳款書為憑（見卷一第313至323頁）。審酌上開費用為依常情辦理喪事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被告丙○○上開主張應屬可採。至被告另主張需支出「○○先生紅包、桌菜、○○○每月3,000元」等節，難認與喪葬費用相關，應不可採。從而，被告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應為720,410元。
　3.被告丙○○於○○○死亡後領取之1,170,000元，其中720,410元用於喪葬費有理由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丙○○返還溢領之449,590元（計算式：1,170,000-720,410=449,590）與全體繼承人，應有理由，並應加入○○○之遺產範圍，按此總額計算每一繼承人按應繼分可分得數額，再自丙○○應繼分內扣還。
　㈣系爭遺產分割方式：
　1.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；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之特留分，為其應繼分2分之1；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，民法第1187條、第1223條、第1225條分別定有明文。關於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規定，雖僅就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為規範，惟參諸民法第1187條關於遺囑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之意旨，以遺囑指定應繼分或分割方法而有侵害特留分者，解釋亦得為扣減之標的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2.經查，本件法定繼承人應為兩造，法定應繼分依照民法第1138條第1款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等規定，即兩造各1/5，故依民法第1223條第1款之規定，原告之特留分為應繼分之2分之1，故渠等之特留分為各10分之1。又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價值共20,451,710元，扣除附表一編號6喪葬費、遺產稅等720,410元後，遺產淨值為19,731,300元(計算式：20,451,710-720,410=19,731,300)，原告之特留分數額應為1,973,130元。而系爭遺囑並未指定其餘存款應如何分配，則以依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，原告可取得之遺產價額為2,002,395元[計算式：(8,483,207＋12,011＋1,067,167＋1,170,000－720,410)5＝2,002,395），堪認系爭遺囑並未侵害原告之特留分，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登記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，應無理由。
　3.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為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所明定。另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。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一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二、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並為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所準用，民法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遺產分割，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，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。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、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、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　4.○○○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，核屬民法第831條所定之財產權，均得成為法院裁判分割之客體。兩造就○○○之遺產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，惟迄未達成分割協議，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遺產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再按，民法第1165條第1項規定，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查○○○於106年10月24日立有遺囑並經公證，已如前述，附表一編號1之不動產應依遺囑內容分配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各1/2。又○○○所立之遺囑未論及金融機構之存款應如何分配，應按兩造應繼分即均各1/5比例分配為適當，故兩造得各分得2,002,395元；而被告丙○○應返還449,590元已如前述，故被告丙○○應分得1,552,805元(計算式：2,002,395－449,590=1,552,805)、原告及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分得2,002,395元，應分配如附表一所示。原告主張系爭遺囑已有指定應繼分之意思，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不得再受存款分配云云，然系爭遺囑僅就部分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之土地預定分配方法，並未表示被告丙○○、乙○○應不再分配其他遺產，原告上開主張，難認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丙○○溢領○○○之遺產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449,590元應有理由，逾此部分及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、系爭遺囑違反特留分，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塗銷附表一編號1之繼承登記，回復為兩造公同共有等節，均難認可採，應予駁回。再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前段訴請分割○○○所遺之遺產，則有理由，爰分割如附表一「分割方法」欄所示。至被告丙○○應返還予兩造共有之金額部分，已於其應分配之遺產中扣除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本件判決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，兩造均蒙其利，且分割共有物糾紛，核其性質，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，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，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，本件既准予分割且為兩造即全體共有人定分割方法，自應由渠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，始為公平，爰命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0條之1、第85條第1項但書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呂怡萱

附表一：○○○之遺產
編號 種類 內容 價值（新臺幣） 分割方式（新臺幣） 1.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 9,719,325元 由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取得，應有部分各1/2。 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8,483,207元及孳息 原告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被告乙○○、戊○○各取得2,002,395元，餘款473,627元由被告丙○○取得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 3. 存款 ○○○農會 12,011元及孳息 由丙○○取得12,011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 4. 存款 臺灣銀行○○分行 1,067,167元及孳息 由丙○○取得1,067,167元；孳息由兩造平均分配。 5. 債權 死後由丙○○自彰化縣○○○農會領取 1,170,000元及法定利息 已於編號2至4之存款金額扣除。 6. 債務 丙○○支出之喪葬費、遺產稅等 720,410元  
  
附表二：兩造應繼分與訴訟費用負擔
丁○○ 己○○ 乙○○ 丙○○ 戊○○ 1/5 1/5 1/5 1/5 1/5 
  





